
中共贵州省委干部保健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黔保健办发〔2018〕3号

关于开展2018年度省直行政企事业单位

干部职工健康体检工作的通知

各省直行政、事业单位，省属企业、中央在黔单位，各定点体检

机构：

遵照省主要领导“要建立经常性的干部查体制度”的指示精

神，为更好地做好干部职工保健工作，提高干部职工的健康保健

意识，现将2018年健康体检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体检范围及对象

（一）体检范围

省直行政、事业单位，省属企业、中央在黔单位。

（二）体检对象



所属单位正高级职称、处级、副高级职称及其以下干部、职工

（含退休人员）。

二、定点体检机构

贵州省人民医院，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贵州医科大学附

属医院白云分院、贵阳中医学院第一、第二附属医院，贵州济众健

康管理体检中心，贵阳慈铭健康体检中心，贵州省电力职工医院，

武警贵州省总队医院，贵州爱康国宾健康体检中心（原韦顺达源

健康体检中心更名），贵州美年大健康康源健康体检中心，贵州省

肿瘤医院、贵阳邮电医院，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部、贵州

出入境检查检疫局贵州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国检〔贵州〕体检

中心）。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六盘水市人民医院，安顺市人民医院，

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铜仁市人民医院，黔东南州人民医院，黔南

州人民医院，黔南州中医院，黔西南州人民医院、贵州医科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黔南州美年大健康水岸铭门体检中心。

三、体检时间

从2018年5月1日开始至11月30日结束，安排在每周的星

期一至星期五工作日进行。

四、体检费用

（一）健康体检经费管理。体检经费由省级财政列入省卫生

计生委部门预算并拨付给省委保健办，由省委保健办专项管理、

专账核算并根据体检情况与医疗体检机构据实核算。

-- 2



（二）健康体检经费负担原则。依据省委保健办、省财政厅、

省人社厅《关于印发〈贵州省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干部保健暂行办

法〉（修订）的通知》（黔保健办发〔2016〕8号）要求，省级行政、参公

和非参公全额供款事业单位体检经费，由省财政全额负担；省属

医院，省属转制、改制科研单位和文化转制单位在职人员体检经

费由单位自行负担，离退休人员由财政全额负担；成品油和税费

改革转移支付资金保障单位，省总工会所属事业单位，省广播电

视台，中央在黔单位体检经费由单位自行负担。各相关单位属性

以省财政厅核定为准。

(三)健康体检经费标准。参照省委保健办、省财政厅、省卫计

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调整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年度健康体

检项目标准的通知》（黔保健办发〔2018〕1号）执行。

五、体检单位资料准备及工作组织

（一）体检单位年审

单位体检系统负责人按要求将以下资料上传至系统，上传资

料要求清晰可辨。

1.行政机关单位。

提供加盖公章的本单位人员变动信息表扫描件，上传资料要

求清晰可见。填报人员包括：2018年度新增、晋升的正、副厅级

（含正高级技术职称）人员；2018年度由其他单位调入的在职处级

及以下人员。

2.事业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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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业单位经费性质或编制人数有变动的，需提供2017年

年审的机构编制证“首页”及“核定编制情况”共两页及“事业单位

法人证书（副本）”；

（2）提供加盖公章的本单位人员变动信息扫描表扫描件，上

传资料要求清晰可辨。填报人员包括：2018年度新增、晋升的正

高级职称人员；2018年度由其他单位调入的在职处级及以下

人员。

（3）体检单位资料审查日期截止至2018年6月30日。

（二）各体检单位人员信息维护

各体检单位完成资料审核后，须对本单位个人信息进行维

护、核对。体检单位向系统提交人员信息审核申请后，各单位人

员信息将被封存，不能再进行人员的增减及级别调整。

（三）体检工作组织

1.各单位要认真组织落实体检对象健康体检的各项工作，制

定专人负责，配合各定点体检机构共同完成体检工作。

2.各单位负责体检工作的同志须提示本单位的参检人员，体

检时须携带本人身份证，按时到相应定点体检机构进行刷卡体

检，否则定点机构不予接待。

3.为保证体检对象抽血及B超后能及时用餐，各定点体检机

构备有早餐，请各单位按实际参检人数统一购券就餐。

4.各单位负责体检工作的同志对干部职工的体检结果和其

他体检信息资料严格保密，不得随意存放或转交无关人员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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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有关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健康体检工作的所有信

息均通过贵州保健网（www.gzbaojian.com）进行发布，请各单位

通知参检人员注意登录查询。

六、定点体检机构工作组织

（一）各定点体检机构根据每日承接的最大体检服务接待量

合理安排体检，确保在该范围内保质、保量的完成省直单位干部

职工体检服务工作。

（二）各定点体检机构的体检科室和检查路径均应有明显标

志和导医明示，要安排好停车场所，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保卫

工作。

（三）各定点体检机构针对可能突发的疾病，做好应急准备和

现场救护工作。

（四）各定点体检机构须按照省委保健办统一确定的体检项

目逐项进行，不得漏检或误检，做到热情服务，精心检查，切实保

证体检质量。

（五）参加体检工作的医护人员应是政治素质高，责任意识

强，业务技术精，医德医风好，主检医生应为主治医师以上有体检

经验的人员；体检报告总检医生必须具有主任医师职称。

（六）各定点体检机构严格执行由体检人员持本人身份证先

刷卡登记，后体检的原则。未完成系统登记的体检，一律不予计

付费用。

（七）各定点体检机构不得以分支机构等名义在未经省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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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办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开展省直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体检工

作。若违反以上规定，一经查实，即取消定点体检机构资格。

七、定点机构联系方式

省委保健办 0851-86827506

贵州保健网（颐生健康） 0851-88507255

0851-86503433（传真）

邮箱地址2694984694＠QQ.com

省人民医院保健办 0851-85611138

省人民医院干部体检中心 0851-85600771

贵医大附院保健办 0851-86867877

贵医大附院体检中心 0851-86810999

贵医大附院白云分院体检中心 0851-84416937

贵阳中医一附院体检中心 0851-85936899

贵阳中医二附院体检中心 0851-85282943

贵州济众健康管理体检中心 0851-88635888

贵阳慈铭健康体检中心 4000715777

贵州省电力职工医院体检中心 0851-85613445

武警贵州省总队医院体检中心 0851-85505046

贵州爱康国宾健康体检中心 0851-85536666

贵州美年大健康康源健康体检中心 4008517779

贵州省肿瘤医院 0851-86504782

贵阳邮电医院 0851-8525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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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中共共
贵贵州州

省省委委干干部部保保健健委委员员会会

办公室办公室

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部 0851-86881028

贵州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0851-82277124（25）

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体检中心 0851-28608811

安顺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0851-33229155

黔南州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0854-8261020

黔南州中医院体检中心 0854-8222751

贵州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0854-8323030

黔南州美年大健康水岸铭门体检中心 0854-26277777

黔东南州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0855-8218790

铜仁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0856-5230598

毕节市第一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0857-8294137

六盘水市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0858-8320275

黔西南州人民医院体检中心 0859-3299241

2018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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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办公厅，省委组织部、省委老干局、省

发改委、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省卫计委。

中共贵州省委干部保健委员会办公室 2018年4月28日印发

共印5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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